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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提示：

一、桃園市蘇副市長持續關注的化學物品倉儲管理問題，感謝陳金德政委協調相關部會已

獲致共識，惟後續配套規範，仍請陳政委協助儘速完成，在此也要感謝蘇副市長對我

們的肯定，而這個例子也正是告訴我們，「早一天做好一件事情，就能夠早一天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面對問題時，請大家發揮積極主動的精神，讓國家長治

久安。

二、昨（28）日是我任職行政院院長的第101天，我也親自主持「行動創新AI內閣執政101

記者會」，在此再次感謝所有閣員這段期間的努力，也要藉此特別感謝地方政府首長

的配合及協助，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可由中央政府單獨完成，一定

需要中央及地方彼此間的相互合作，尤其經歷了上次凱米颱風救災及災後重建執行工

作，我更是感同身受。此外，在記者會上我特別提到新治水、新打詐、新能源、新科

技、新體育、新照顧及新發展，不僅是我們過去100天的重要工作，未來也要持續不斷

推動。同時我還有3點要補充，首先既然我們是新的開放政府，就要讓人民知道及看得

見政府現在在做什麼，尤其是人民所關心的預算、政策、法案及重大工程進度等。

　　　其次是請各部會設置永續長，並由各部會副首長擔任，跟上民間企業的腳步，與全

球淨零轉型的發展趨勢鏈結，一起為地球的永續發展努力。至於永續長的工作內容，

則請鄭副院長會同環境部彭部長規劃，並能將所有的永續長串連起來，在此也呼籲地

方政府一同參與，全國一起推動。

　　　第三點是擴大青年諮詢委員會，日前我親自主持的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會議，由

於時間有限，不能讓與會的青年朋友們暢所欲言，因此，我希望能夠擴大，可以用一

個營隊或是比較大型會議的方式，讓與青年朋友們有切身關係的議題及國家未來發展

問題做更廣泛的討論，為下一階段的青年政策凝聚共識。

　　　最後，期勉我們的團隊在歷經100天的相互學習、包容及成長，我們將更有默契；我

們可以更有願景的規劃所做的任何工作；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執行政策；我們能更有

誠意的向人民、向國會溝通，以及回應人民所關注的事項。這就是我們行政團隊的態

度。

三、對於民眾近日極為關注的「政府限貸令」一事，我昨天在記者會已明確表明政府不會

有限貸令，不會影響民眾正常申貸的權益。中央銀行基於維繫金融體系穩定，邀集相

關銀行業者座談，為預防金融問題所做的努力，我們表示肯定。央行也已多次重申立

場，今天院會楊總裁更是再次親自清楚說明央行的原意，並將再度邀請相關銀行業者

座談，避免民眾誤解，在此也表達感謝之意。我們是自由競爭的金融市場，但亦應遵

循及掌握相關的基本原則，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機制，相關的金融監督管理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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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更安全的準備以因應民眾需求，符合社會大眾各方權益，希望民眾能夠知道政府

的用心，也請業者積極健全自身的體質，讓臺灣金融市場將來有能力可以因應更多資

金的流入，這也是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必要先決條件。

報告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陳報「全民心理健康韌性計畫」報告，請鑒核案。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心理健康是普世人權，也是現階段政府施政重點。本計畫結合13個部會資

源，透過六大策略，從資源布建、前端預防、醫療照護、危機處理等方面，

建構更完善普及的心理健康支持體系，不但契合賴總統揭示的「健康臺灣」

國政願景，更與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的「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

康」策略目標完全一致，請各部會全力推動。

（三）另外，請各部會在政策規劃及推動過程，秉持「把心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原則，持續強化跨部會合作及各項服務的銜接，並優化向下延伸至小學相關

配套，以擴大對年輕族群的心理支持。在此也感謝桃園市蘇副市長所提相關

族群心理照顧的意見，政府將持續努力全面提升國人心理健康福祉。

二、數位發展部陳報「城鄉建模與數位雙生基礎建設應用計畫」報告，請鑒核案。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本案是為推動數位基礎建設，鼓勵地方政府結合產業，導入城鄉建模與數位

雙生應用，發展特定領域主題的創新服務，例如娛樂、電商、學習、觀光、

運動科技、文化資產等沉浸式虛擬體驗商業模式，有助加速相關技術應用、

發展及跨界合作，帶動在地產業轉型升級。

（三）後續請數位發展部與地方政府及相關業者攜手合作，擴大鏈結各領域的創新

應用，讓更多的國人及行業受惠，並在確保資訊安全防護無虞的前提下，持

續推動臺灣數位產業多元發展。

討論事項

一、內政部擬具「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決議：

（一）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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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周延保障原本為經濟弱勢的被害者或其家屬之權利回復，落實轉型正義，

本次修正增訂對相關請求權及所受領財產、給付之保護規範，使其低收入戶

資格不受影響，並保障受領之財產、給付不得強制執行。

（三）權利回復賠償作業是國家對過往不法行為的反省與檢討，有時間上的急迫

性，請內政部督導協助權利回復基金會加速辦理，並設法讓更多尚未提出申

請的被害者或其家屬知道這項權利，儘速提出申請。

（四）請內政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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